環境部環境保護產品證書規費收費標準第二條
修正草案總說明
環境部環境保護產品證書規費收費標準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訂定發布，歷經一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。本次修正考量實務執行之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費用變動，並因應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規定，依據實際執行修正收費項目及計算成本，爰修正本標準第二條。



環境部環境保護產品證書規費收費標準第二條
修正草案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二條　申請環境保護產品證書，應依下列規定收取規費：
一、審查費：
(一) 新申請案：每件新臺幣八百元。
(二) 換發案：每件新臺幣五百元。
(三) 補發案：每件新臺幣三百元。
(四) 變更產品名稱、公司名稱、公司地址、服務場所名稱及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證號：每件新臺幣三百元。 
(五) 其他事項變更：每件新臺幣五百元。
二、證書費：每件新臺幣一百五十元。

	第二條　申請環境保護產品證書，應依下列規定收取規費：
一、新申請、換發及補發案：每件新臺幣五百元。
二、證書登錄基本資料變更：每件新臺幣一百元。
	一、考量處理成本費用變動趨勢，予以修正費額。
二、原規定第一款考量新申請、換發及補發不同類型，處理時間與成本不同，予以區分為三種費額，修正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。
[bookmark: _Hlk209548180][bookmark: _Hlk209548681]三、原規定第二款證書登錄基本資料變更，因實務申請變更項目繁多，且部分項目無涉證書製作，經檢討，僅針對列舉產品名稱、公司名稱、公司地址、服務場所名稱及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證號等項，為常見之簡易變更，與其他變更項目之審查成本不同，區分二種費額，修正移列至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。
四、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，以符合實需及徵收費用填補與成本回收計費原則。



